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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分析了我国现行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的不足 , 通过比较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与一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异同 , 指出了村级土地利用
规划编制的特殊意义 , 提出将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纳入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的对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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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土地利用规划是对一定区域未来土地利用超前性的计

划和安排, 是依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的自然历史特性

在时空上进行土地资源分配和合理组织土地利用的综合技

术措施。土地利用规划的目的在于维持人类生存, 优化组织

土地利用, 保护整个人类利益[ 1] 。因此, 对土地利用规划进

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, 鉴于此, 笔者首先分析我国现

行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的不足, 其次通过比较村级土地利用规

划与一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异同, 同时指出村级土地利用

规划编制的特殊意义, 并建议把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纳入我国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中, 以期为完善我国土地利用规划体

系提供借鉴。

1  我国现行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及分析

1 .1  我国现行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的结构  土地利用规划体

系指不同种类、不同类型、不同级别、不同时序的土地利用规

划所组成相互交错且相互联系的系统。我国目前的土地利

用规划主要分为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3 个层次。

其中, 总体规划分为全国—省—地区—县—乡5 级 ; 详细规

划有耕地规划、交通用地规划、水利工程用地规划、城镇用地

规划等; 专项规划有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、土地开发复垦规

划、土地整治规划和土地整理规划等。总体规划对详细规

划、专项规划进行控制, 各规划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联系、相

互制约的关系, 从而构成了土地利用规划体系[ 2] 。

1 .2  我国现行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的不足  我国现行的土地

利用规划体系是一个相对独立与完整的规划体系, 对于促进

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保障国家耕地数量和粮食安全发挥了重

要作用, 它的主要特点是层次性强、结构严谨、赋有明显的

行政色彩、便于实施。但由于受到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影

响, 再加上其规划本身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不强 , 存在一定的

局限性。

1 .2.1 规划的种类较多, 分工不明确。我国现行的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分为国家、省、市( 地) 、县( 市) 、乡( 镇) 5 级。每一

级的控制指标和口径基本上是一样的, 应该说我国土地规划

体系在层次上是完整的。但从对其他国家土地利用规划的

研究看 , 国外最高级别的土地规划体对下一层次规划只具有

指导作用, 而地方制定的规划内容十分详细, 往往是很厚的

一本书并附有分类很细的规划图。而我国目前各级总体规

划职能分工不明确, 内容雷同, 大多是宏观上过细, 微观上过

粗, 其他专项规划很少编制, 详细规划没有很好开展。

1 .2.2 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透明度不高[ 2] 。由于专家咨询和

公众参与程度低, 规划变成了领导意图 , 规划科学性不强, 政

策连贯性、整体性差, 规划跟着领导转, 一任领导一个规划 ,

规划体现领导意志而不体现科学的发展观, 规划的执行随着

领导的调整而逐步弱化。

1 .2 .3  规划的权威性不够。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地位明显

不如城市规划。城市规划有《城市规划法》作为保障, 具有法

律地位, 而土地利用规划没有专门的法律。由缺乏权威性的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来协调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城市总体规划

是相当有难度的。从近几年的实践看, 一些城市在编制城市

规划时不切实际地盲目扩大城市范围, 大量占用耕地, 而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却难以对其加以约束, 造成许多城市土地供

应总量失控, 规划指标往往被提前用完。

1 .2 .4  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关系脱节。虽然人们很清

楚, 城市是以土地为载体, 那么城市规划也必然与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相联系、相依托。但由于我国管理体制的原因 , 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是分开的, 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

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别管理, 虽然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总

体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, 在法律上解决了二

者的矛盾, 但在实际操作中 , 城市规划往往与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脱节。近年来我国耕地大量流失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

规模的不断扩大, 由于管理体制造成的土地管理和城市规划

管理的分割状态, 在客观上容易导致规划的内容及规划的执

行发生利益上的冲突 , 也人为地增加了规划的管理难度。

1 .2.5 土地利用规划在实施过程中难以处理“弹性”与“刚

性”的关系, 从而致使规划缺乏可操作性。土地利用规划的

弹性与刚性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,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, 刚性

是维护规划权威性和严肃性的客观需要, 而弹性是规划实施

可行性的必要保证。土地利用规划的刚性是第一位的 , 没有

一定的刚性, 规划宏观控制和具体规划的龙头作用就体现不

出来, 功能就发挥不到位。但是刚性太强也会使规划过于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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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, 操作性差, 增加规划实施难度, 同样发挥不了规划应有的

功能。我国上一轮规划的实施, 虽然推动了土地利用结构的

优化, 促进了土地利用的规范化, 发挥了一定的土地宏观调

控作用,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表现出诸多不适应之处, 其中

既有实施过程的原因, 也有规划本身质量上的缺陷, 一个突

出问题就是未能很好地处理刚性与弹性问题[ 3] 。

2  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与一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异同分析

目前, 土地利用规划的体系由5 个层次( 5 级) 的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所构成, 即由国家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省级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县级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和乡( 镇)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构成。上述5 级规

划不仅规划对象范围不同, 内容和方法乃至成果要求也有不

同之处。每个级别的规划落实的程度也是不完全一样的。

国家级规划仅通过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总纲来实现, 从省级到

县级规划既要编制大纲 , 又要具体编制规划文本及图件等 ,

而乡( 镇) 级规划, 则应当完成规划文本及图件的编制。

村级土地利用规划应当是对上述规划体系的延伸和完

善。从土地规划的基本原理来看, 开展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

制是很有必要的。村集体是区域范围内的土地权属主体, 在

完成农业生产方面, 在土地等各种资源的利用安排方面, 甚

至对区域范围内居民的生活安排管理方面, 都是第一线的指

挥中心。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上的各项决策与措施, 必须通

过村这一级来落实和实施, 必须使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地与当

地的生产、经营密切协调配合, 与其他的规划协调一致, 甚至

融为一体。

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中, 基本上不考虑该地区的生

产过程和经营管理模式 , 但是在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中, 土地

的组织利用必须要与生产活动的具体开展方式、经营管理的

模式密切配合, 为之造就最有利的条件, 才能确保经济发展

的宏图得以实现。因此 , 要将土地组织利用方式与组织生产

方式以及组织管理方式相协调一致。结合相关规划, 统筹安

排土地资源 , 科学合理地确定村域各类用地规模及其布局 ,

并对“田、水、路、林、村”进行全面规划 , 将全村范围内土地资

源的开发、利用、保护和整治进行统一安排, 将相关的规划和

措施融合成一体, 以利于安排相关产业的生产和经营管理 ,

营造良好的生活条件, 改善生产环境, 促进土地资源集约、高

效和可持续利用, 实现村域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。

上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村级土地利用规划有着它们

的共同点和差异点。它们的共同点 , 都是合理组织土地利

用, 但是它们的重心不同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心是解决

两大核心问题, 一是用地结构, 二是用地布局 , 而对哪个区域

主要发展什么, 只给出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定。相对来说, 村

级土地利用规划必须要与生产管理、经营管理密切结合起

来, 将生产和管理活动的安排具体地落实到每一块土地范

围内。

3  编制村级土地规划背景及其特殊意义

3 .1 提出背景

3 .1.1 社会背景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背景 ,

一是我国目前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。十六、十七

大提出了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, 在农村要努力改

善农民生活、提高农民收入 , 这是全国范围的一项重要的工

作内容 , 也是相当艰巨的工作; 二是建设和谐社会。十七大

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, 发展农村经济, 缩小城乡差距 ,

促进城乡统筹是我国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 ; 三是十七

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任务,“建设社会主义

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, 要按照生产发

展、生活宽裕、乡风文明、村容整洁、管理民主的要求, 扎实稳

步地加以推进”, 要实现这一目标, 必须努力发展农村经济。

3 .1.2 土地管理背景。一是温总理提出来要保住18 亿亩耕

地这条红线 , 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, 是全国土地利用和

管理的目标。而且 , 在第2 次土地调查的电视电话会议上 ,

曾培炎副总理提出基本农田保护要落到实处, 要逐块具体落

实, 这是土地管理方面面临的一大任务 ; 二是我国实行最严

格的土地管理制度, 这是中央一直在强调的问题, 必须在土

地规划和管理工作中自始至终得到贯彻; 三是当前正在开展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, 修编中提出了新的思路, 这是在

2007 年中期提出来的, 在用地安排上 , 要贯彻节约集约用地

的精神, 将有限的土地资源充分、合理地利用好。2008 年国

务院第3 号文件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 , 还提出要改变过去

由耕地向非耕地转变的发展思路 , 要加强由非耕地向耕地转

变, 结构调整要向增加耕地方向发展, 优质园地、牧草地及其

他耕层比较好的土地也要与耕地一并保护起来; 四是全国开

展了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第一

批试点工作 , 该项工作的主要精神, 就是在建设用地总量不

增加的前提下, 充分挖掘建设用地的存量潜力 , 这对于开展

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也有着指导意义; 五是全国正在开展统筹

城乡发展的土地开发整理工作, 土地开发整理工作已经从单

纯的农地整理发展到全面的土地整理。

3 .2  意义 2005 年12 月31 日 , 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关

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》, 要求始终把“三

农”工作放在重中之重, 切实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

任务落到实处, 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步伐。胡锦

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的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: 要

因地制宜, 搞好规划, 立足当前, 着眼长远, 坚持从实际和现

有条件出发,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、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,

科学确定发展目标和实施步骤, 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

计划、有步骤、有重点地逐步推进。

我国人多地少, 必须严格保护耕地,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。

近年来, 国家采取了更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 , 限制建设用

地的无限扩展。我国农村建设用地总量大, 节约集约用地大

有潜力。在新农村建设中, 要充分利用村内空闲地、闲置宅

基地等存量建设用地, 充分利用低丘缓坡和“四荒地”, 尽量

不占或少占耕地, 切实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, 提高农村

建设用地利用率。因此 , 切实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和

总体要求, 以严格保护耕地为前提、以控制建设用地为重点、

以节约集约用地为核心 , 合理安排城乡各项用地, 开展土地

利用规划, 是统筹城乡发展、协调各业用地的重要依据, 是调

控用地总量、结构和布局的重要手段, 也是支持社会主义新

农村建设的基础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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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居民点, 但就目前枝江市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与经济发达地

区相比相差甚远( 表1) , 无法承担该建设所需要的巨额投资 ,

公寓化或社区化的挖潜方式不适合枝江市。

表1 枝江市与发达地区部分城市经济实力对比[4 - 5]

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trength between Zhijiang City and

some developed cities

地区
Regions

生产总值
亿元

Total output
value

人均生产
总值∥元
GDP per
capita

财政收
入∥亿元
Financial
revenue

人均财政
收入∥元

Financial reve-
nue per capita

枝江市Zhijiang City   63 .00  1 243   3 .10 61

慈溪市Cixi City 295 .67 29 312 24 .53 2 428

平湖市Pinghu City 148 .51 30 709 16 .13 3 310

桐乡市Tongxiang City 215 .49 32 547 19 .54 2 948
 注 : 慈溪市、平湖市和桐乡市为经济发达地区。
 Note : Cixi City ,Pinghu City and Tongxiang City are economic developed re-

gions .

  枝江市西北部为丘陵、岗地地形占总面积58 .8 % , 东南

部是平原地形占总面积41 .2 % , 平原为其主要地形, 自然条

件良好, 故居民点整体搬迁 , 异地改造的挖潜方式不适合枝

江市。

枝江市农村居民点的主要形式是基层村和零散居民点 ,

规模小、布局分散是其主要特点, 没有大型村庄或中心村需

要采取村庄内部用地改造控制型的挖潜方式模式, 但迁并自

然村、建设中心村的挖潜方式正好适合。一方面, 基层村中

规模较大的村庄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入住,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

其本身地理位置、交通、资源条件的优越性, 往往是建设中心

村的理想位置。另一方面, 这些村庄由于其存在历史的久远

性, 村庄内部必然存在旧的宅基地及用地结构不合理现象 ,

所以在迁并自然村 , 建设中心村的同时也要对原有村庄内部

用地进行改造, 这就形成了一种依托原有优势居民点进行中

心村建设的用地潜力挖掘方式( 图1) 。

图1 中心村模式示意

Fig .1 The mode of thecentral village

  如果在规划期内枝江市每个地方都能完成依托原有优

势居民点进行中心村建设的任务 , 那么在规划期内形成的农

村居民点用地的现实潜力将与通过按人均用地标准的定额

指标法进行计算得到的理论潜力相等。枝江市经济发展水

平不高 , 因而中心村建设缺乏内在动力———农民自身投入资

金建设中心村的能力 , 故枝江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心

村建设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。政府投资资金数量有限 , 不可

能同时对所有地区都进行中心村建设, 必须选择有条件的地

方进行中心村建设上的扶持。可以通过对枝江市不同地方

的中心村建设条件进行评价, 来选择条件相对成熟的地方进

行中心村建设。

根据村镇规划标准( GB 50188-93) 规定的人均建设用地

最大标准150 m2/ 人, 采用按人均用地标准的定额指标法计

算, 在规划年2020 年枝江市预计农村人口为25 万人, 在理论

上规划目标年枝江市农村居民点的合理规模应该为3 750 .00

hm2 , 而目前枝江市的农村居民点规模为10 825 .06 hm2 , 即枝

江市农村居民点存在7 075 .06 hm2 的用地潜力。通过对中心

村建设条件评价, 并考虑到中心村在枝江市的均衡布局, 在

规划期内枝马家店办事处的余家溪村、腾家河村、双寿桥村 ;

问安镇的垄家坪、十里店; 百里洲的羊子庙村、新和村; 董市

镇的福星村、平湖村; 仙女镇的仙女村、余冲村; 七星台镇的

李家岗村、沈家店村; 白杨镇的太保场、雅畈村; 安福寺镇的

上柏坪村、灵芝山村; 顾家店镇的岩子河村、砂碛村将在政府

的扶持下完成中心村建设。通过中心村建设可以在规划期

内形成570 .18 hm2 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现实潜力, 该潜力和理

论潜力存在6 504 .88 hm2 的巨大差距。

4  结语

农村居民用地潜力的挖掘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

途径, 不同的地区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找到适宜的用地挖潜

方式, 以最大限度地使农村居民点用地理论潜力变为现实

潜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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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的主体是我国最基层的社会单元, 村

域范围内的生产、生活、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状况都与土地

资源的利用息息相关, 任何关系国家发展的宏伟事业和政策

措施, 都需在村域内得到逐一贯彻落实。可见, 村级土地利

用规划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前提工作。

土地利用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,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, 地域面

积广大, 且差异明显, 必须认清地域特点, 把握好机遇, 因地

制宜, 推进新农村建设, 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。

搞好村级土地利用规划能对现有土地规划体系起到补充和

完善作用, 也正因为如此, 有必要把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纳入

我国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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